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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 零 零 六 年 七 月 四 日  
討 論 文 件  
 

立 法 會 食 物 安 全 及 環 境 衞 生 事 務 委 員 會  
 

從 內 地 進 口 冰 鮮 豬 肉 及  
關 於 售 賣 冰 鮮 牛 肉 、 羊 肉 或 豬 肉 的  
《 2 0 0 6 年 食 物 業 (修 訂 )規 例 》  

 
目 的  
 
 本 文 件 旨 在 向 委 員 簡 介 《 2 0 0 6 年 食 物 業 (修 訂 )規 例 》
(修 訂 規 例 ) (修 訂 規 例 的 最 後 擬 稿 載 於 附 件 )， 該 修 訂 規 例
禁 止 在 同 一 新 鮮 糧 食 店 或 街 市 攤 檔 售 賣 新 鮮 牛 肉 、 羊 肉 或

豬 肉 及 冰 鮮 牛 肉 、 羊 肉 或 豬 肉 。  
 
 
背 景  
 
2 .  目 前 ， 新 鮮 糧 食 店 (包 括 超 級 市 場 )和 公 眾 街 市 攤 檔 只
要 符 合 發 牌 和 持 牌 條 件 ／ 租 約 條 款 ， 便 可 同 時 售 賣 新 鮮 牛

肉 、 羊 肉 或 豬 肉 和 冰 鮮 牛 肉 、 羊 肉 或 豬 肉 。 這 些 發 牌 和 持

牌 條 件 ／ 租 約 條 款 基 本 上 規 定 冰 鮮 肉 的 來 源 、 處 理 、 陳 列

和 貯 存 方 法 ， 當 中 更 列 明 經 營 者 不 得 把 冰 鮮 牛 肉 、 羊 肉 或

豬 肉 展 示 作 新 鮮 牛 肉 、 羊 肉 或 豬 肉 出 售 。 經 營 者 亦 須 在 當

眼 處 和 雪 櫃 上 展 示 清 晰 的 告 示 ， 讓 消 費 者 知 悉 其 處 所 內 有

進 口 冰 鮮 肉 出 售 。  
 
3 .  然 而 ， 過 去 曾 有 新 鮮 糧 食 店 牌 照 持 牌 人 ／ 公 眾 街 市 租

戶 將 冰 鮮 牛 肉 、 羊 肉 或 豬 肉 當 作 新 鮮 牛 肉 、 羊 肉 或 豬 肉 展

示 或 出 售 。 從 食 物 衞 生 角 度 而 言 ， 這 種 手 法 欠 佳 。 由 於 鮮

肉 和 冰 鮮 肉 的 貯 存 期 限 不 同 ， 而 且 貯 存 方 法 各 異 ， 如 果 在

零 售 層 面 不 妥 善 處 理 鮮 肉 和 冰 鮮 肉 或 將 兩 者 混 雜 ， 便 會 有

污 染 的 風 險 。 為 遏 止 這 種 違 規 行 為 ， 食 物 環 境 衞 生 署 (食
環 署 )自 二 零 零 三 年 六 月 起 已 加 強 對 違 規 肉 商 的 懲 罰 。 一
旦 發 現 這 種 違 規 行 為 ， 食 環 署 會 取 消 有 關 的 新 鮮 糧 食 店 牌

照 ／ 終 止 街 市 租 約 。 自 二 零 零 五 年 六 月 一 日 起 ， 食 環 署 又

在 持 牌 條 件 和 租 約 條 款 訂 明 告 示 的 大 小 和 使 用 展 示 冷 凍 櫃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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的 要 求 ， 以 進 一 步 加 強 管 制 。 另 外 ， 無 論 持 牌 人 ／ 街 市 租

戶 有 否 提 出 上 訴 ， 食 環 署 均 會 執 行 因 違 反 上 述 規 定 而 立 即

取 消 新 鮮 糧 食 店 牌 照 或 終 止 街 市 租 約 。 儘 管 當 局 已 加 強 罰

則 ， 但 將 冰 鮮 肉 當 作 鮮 肉 出 售 的 活 動 仍 然 禁 之 不 絕 。 由 二

零 零 三 年 起 ， 食 環 署 已 發 現 4 0 宗 食 物 業 處 所 將 冰 鮮 牛

肉 、 羊 肉 或 豬 肉 當 作 新 鮮 牛 肉 、 羊 肉 或 豬 肉 出 售 ／ 展 示 的

個 案 ， 並 已 取 消 ／ 終 止 了 其 中 約 5 0 %涉 案 處 所 或 街 市 攤 檔
的 牌 照 ／ 租 約 。 為 遏 止 這 個 問 題 ， 我 們 必 須 制 定 更 有 效 的

措 施 。  
 
 
建 議  
 
4 .  在 考 慮 食 物 衞 生 要 求 和 肉 商 的 關 注 後 ， 我 們 認 為 禁 止

在 同 一 新 鮮 糧 食 店 或 街 市 攤 檔 同 時 出 售 新 鮮 牛 肉 、 羊 肉 或

豬 肉 和 冰 鮮 牛 肉 、 羊 肉 或 豬 肉 ， 是 切 實 可 行 的 方 法 (通 常
稱 為 “ 一 牌 一 店 ＂ 政 策 )。 這 擬 議 安 排 既 可 提 高 食 物 安
全 ， 又 可 保 障 消 費 者 利 益 。 我 們 明 白 “ 一 牌 一 店 ＂ 政 策 不

能 完 全 杜 絕 不 良 肉 商 在 同 一 處 所 內 將 冰 鮮 牛 肉 、 羊 肉 或 豬

肉 與 新 鮮 牛 肉 、 羊 肉 或 豬 肉 混 雜 出 售 的 問 題 ， 但 這 建 議 可

以 減 少 問 題 出 現 的 機 會 ， 而 且 有 助 食 環 署 執 法 。  
 
5 .  目 前 有 3 3 7 間新 鮮 糧 食 店 獲 准 同 時 出 售 新 鮮 、 冰 鮮 和
冷 藏 牛 肉 、 羊 肉 或 豬 肉 (其 中 2 2 5 間 設 於 超 級 市 場 ， 另 有

1 1 2 間 是 個 別 零 售 店 舖 )。 此 外 ， 有 3 8 個 公 眾 街 市 攤 檔 獲
准 同 時 出 售 新 鮮 及 冰 鮮 牛 肉 、 羊 肉 或 豬 肉 。 為 落 實 有 關 建

議 ， 我 們 需 要 修 訂 《 食 物 業 規 例 》 (第 1 3 2 章 ， 附 屬 法 例

X )。 當 修 訂 規 例 生 效 後 ， 現 時 獲 准 可 同 時 售 賣 新 鮮 及 冰
鮮 牛 肉 、 羊 肉 或 豬 肉 的 新 鮮 糧 食 店 和 街 市 攤 檔 便 必 須 選 擇

只 售 賣 新 鮮 牛 肉 、 羊 肉 或 豬 肉 ， 或 只 售 賣 冰 鮮 牛 肉 、 羊 肉

或 豬 肉 。 不 過 ， 為 繼 續 便 利 消 費 者 ， 我 們 會 容 許 在 同 一 處

所 同 時 售 賣 新 鮮 和 冰 鮮 牛 肉 、 羊 肉 或 豬 肉 ， 但 所 售 賣 的 冰

鮮 牛 肉 、 羊 肉 或 豬 肉 必 須 是 在 分 發 予 零 售 店 舖 前 已 預 先 包

裝 ， 並 按 指 定 方 式 加 上 妥 善 標 記 和 標 籤 。 有 關 標 籤 必 須 列

明 食 物 名 稱 、 “ 屠 宰 日 期 ＂ 和 “ 此 日 期 前 食 用 ＂ 、 屠 宰 場

的 名 稱 和 地 址 ， 以 及 淨 重 量 等 資 料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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立 法 時 間 表  
 
6 .  我 們 已 於 二 零 零 六 年 五 月 二 十 六 日 和 六 月 六 日 的 特 別

會 議 上 就 建 議 徵 詢 委 員 和 相 關 人 士 的 意 見 ， 現 將 擬 定 的 修

訂 規 例 最 後 擬 稿 載 於 附 件 。 食 環 署 署 長 將 藉 行 使 《 公 眾 衞

生 及 市 政 條 例 》(第 1 3 2 章 )第 5 6 條 賦 予 的 權 力 而 制 訂 該 修
訂 規 例 。 我 們 計 劃 於 二 零 零 六 年 七 月 七 日 在 憲 報 刊 登 該 修

訂 規 例 ， 並 於 二 零 零 六 年 七 月 十 二 日 提 交 立 法 會 審 議 。 為

了 讓 新 鮮 糧 食 店 持 牌 人 和 街 市 租 戶 作 出 必 須 調 整 ， 修 訂 規

例 於 刊 憲 當 日 起 計 六 星 期 後 始 會 生 效 。  
 
 
修 訂 規 例  
 
7 .  修 訂 規 例 將 會 禁 止 在 同 一 新 鮮 糧 食 店 或 街 市 攤 檔 內 售

賣 、 要 約 出 售 或 為 出 售 而 展 示 ， 或 為 出 售 而 管 有 新 鮮 牛

肉 、 羊 肉 或 豬 肉 及 冰 鮮 牛 肉 、 羊 肉 或 豬 肉 ， 但 如 果 冰 鮮 牛

肉 、 羊 肉 或 豬 肉 在 分 發 予 新 鮮 糧 食 店 和 街 市 攤 檔 前 已 預 先

包 裝 和 加 上 妥 善 標 記 和 標 籤 ， 則 不 受 這 規 定 限 制 。 有 關 標

籤 必 須 以 英 文 或 中 文 或 以 這 兩 種 語 文 載 列 食 物 的 名 稱 、

“ 屠 宰 日 期 ＂ 和 “ 此 日 期 前 食 用 ＂ 、 屠 宰 場 的 名 稱 和 地

址 ， 以 及 淨 重 量 等 資 料 。 根 據 修 訂 規 例 ， 任 何 人 如 在 同 一

處 所 內 售 賣 、 或 要 約 出 售 、 或 為 出 售 而 展 示 ， 或 為 出 售 而

管 有 新 鮮 牛 肉 、 羊 肉 或 豬 肉 及 冰 鮮 牛 肉 、 羊 肉 或 豬 肉 ， 即

屬 違 法 。 此 外 ， 如 開 啟 或 以 其 他 方 式 干 擾 已 預 先 包 裝 的 冰

鮮 牛 肉 、 羊 肉 或 豬 肉 的 包 裝 ， 亦 屬 違 法 。 觸 犯 上 述 兩 項 罪

行 者 ， 可 被 處 罰 款 最 高 五 萬 元 、 監 禁 六 個 月 和 每 天 罰 款 九

百 元 （ 如 適 用 ） 。  
 
 
將 施 加 的 新 增 發 牌 和 持 牌 條 件  
 
8 .  為 配 合 修 訂 規 例 ， 食 環 署 會 對 售 賣 牛 肉 、 羊 肉 或 豬 肉

的 新 鮮 糧 食 店 和 街 市 攤 檔 施 加 新 增 的 發 牌 和 持 牌 條 件 ， 規

定 售 賣 鮮 肉 的 新 鮮 糧 食 店 持 牌 人 ／ 街 市 租 戶 必 須 展 示 清 晰

的 告 示 ， 註 明 所 售 賣 的 貨 品 (即 鮮 肉 )， 方 便 消 費 者 識 別 。
至 於 只 售 賣 冰 鮮 牛 肉 、 羊 肉 或 豬 肉 的 新 鮮 糧 食 店 ， 如 其 業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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務 除 了 順 應 消 費 者 要 求 切 割 冰 鮮 肉 外 ， 還 有 為 冰 鮮 肉 加 工

／ 去 骨 的 工 序 ， 則 其 加 工 地 點 必 須 設 有 溫 度 控 制 裝 置 ， 以

維 持 冰 鮮 鏈 。 至 於 售 賣 預 先 包 裝 冰 鮮 牛 肉 、 羊 肉 或 豬 肉 的

新 鮮 糧 食 店 和 街 市 攤 檔 ， 則 必 須 設 置 陳 列 雪 櫃 ， 並 將 溫 度

設 定 在 攝 氏 四 度 以 下 。 此 外 ， 新 鮮 糧 食 店 持 牌 人 和 街 市 租

戶 必 須 將 載 列 冰 鮮 和 預 先 包 裝 冰 鮮 牛 肉 、 羊 肉 或 豬 肉 貨 源

的 發 票 留 存 最 少 6 0 天 ， 以 便 食 環 署 職 員 查 核 。 有 關 發 票
應 該 載 有 屠 宰 場 的 名 稱 和 地 址 、 屠 宰 日 期 ， 以 及 肉 類 的 描

述 和 重 量 等 資 料 ， 以 便 有 需 要 時 追 查 貨 源 。 另 一 方 面 ， 食

環 署 正 與 香 港 海 關 研 究 能 否 引 用《 商 品 說 明 條 例 》 (第 3 6 2
章 )檢 控 把 冰 鮮 肉 當 作 鮮 肉 出 售 的 不 法 商 人 。  
 
 
從 內 地 進 口 冰 鮮 豬 肉  
 
9 .  正 如 早 前 提 及 ， 食 環 署 曾 派 員 到 位 於 廣 東 和 深 圳 的 四

間 冰 鮮 豬 肉 加 工 廠 及 其 相 關 飼 養 場 ， 視 察 其 設 施 、 運 作 情

況 、 生 產 程 序 和 衞 生 監 管 制 度 ， 我 們 現 已 準 備 就 緒 ， 可 以

接 受 從 內 地 選 定 加 工 廠 供 應 的 冰 鮮 豬 肉 。 我 們 預 計 從 內 地

進 口 的 冰 鮮 豬 肉 可 於 今 年 夏 季 在 市 場 上 出 售 ， 但 初 期 只 會

作 有 限 供 應 。  
 
 
徵 詢 意 見  
 
1 0 .  請 委 員 就 載 於 附 件 的 立 法 建 議 提 出 意 見 。  
 
 
 
 
衞 生 福 利 及 食 物 局  
二 零 零 六 年 六 月  
 


















